矿山技术研究院创新奖评选办法
为进一步营造矿山院创新环境，引导和激励矿山院全体员工进一步解放思想，以新理念、新思路、新技术、新举措、新成效推动矿山院科研、工程和生产等各项业务更好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范围
个人，科研项目组、工程项目组（含设计）、生产车间、班组、部门等团队，每年评审一次。
二、评选程序

1、申报

个人和团队根据创新成果提出矿山院创新奖申请，并如实填写矿山院创新奖申报推荐表（见附件）。

2、审核上报

各单位对创新奖申报内容严格审核，确保具有创新性，审核通过后报矿山院综合部。
3、遴选

矿山院党政联席会根据评审工作小组提供的评审情况，遴选出矿山院年度创新奖名单。

三、申报范围
申报范围包括科研、工程、设计、生产等工作中的技术创新、观念创新、制度体系创新、方式方法创新，采用的工艺、方法、技术、产品、流程、模板、管理等具有先进性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项目申报等。
1、创新性

申报的成果具有技术创新性，或者制定了新方法、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流程、新模板、新制度、新管理理念和做法。
2、成效性 

采用的创新技术、流程、模板及理念已经取得成效，或产生了一定的技术、经济、安全、社会效益，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。

3、影响性 

申报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青年基金以及重大项目等国家项目。
4、推广性

形成的规范化制度或典型做法具有适度的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，进而促进创新成果的深度转化与成果扩大。
5、先进性
采用的技术、流程、模板及管理理念等具有一定的先进性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1、创新奖每年评选一次，按所申报项目的创新程度、效益程度、影响程度、先进程度和推广程度进行综合评定，分设特等奖1名（可以空缺）、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、鼓励奖（个人）若干名。特等奖主要用于奖励持续时间较长、参与人数多的重大项目或成效特别突出、影响特别重大、做出特殊贡献的项目；鼓励奖（个人）主要用于奖励个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等。
2、对获奖个人和团队，矿山院统一予以表彰奖励，其中：团队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鼓励奖的项目，分别奖励6万元、4万元、2万元；个人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鼓励奖的项目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和两千元；对获得特别奖的项目，奖励金额大于6万元，具体由矿山院评审领导小组决定。
五、设立矿山院评审领导小组负责评审工作

组长： 余斌
副组长：周俊武
成员：杨小聪、尚衍波、徐宁、吴卫国、解联库、郭利杰、夏平
评审工作办公室设在综合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山技术研究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
附件

矿山技术研究院创新奖申报推荐表

	个人或
团队名称
	

	负责人
	
	单位名称
	

	申报名称
	
	申报类型
	

	个人或团队

情况介绍
	

	推荐理由、
主要事迹
（500字
以内）
	

	单位负责人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评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申报类型为技术创新、流程创新、模板创新、建设性建议。
